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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船 舶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院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省级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教育厅教育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章制度，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绩效评价的分类：

（1）按照组织实施部门：绩效评价分为省级财政评价、省教育厅评价和院级评价。

（2）按照评价内容范围：绩效评价分为项目评价和全部预算支出评价。

第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绩效评价工作是指学院根据院内各资金使用单位预先设定

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资金支出的经济

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四条 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

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接受院内外的各

项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

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第五条 绩效评价指标分为共性指标（适用于所有评价对象的指标）、个性指标（针

对项目特点设定的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按省级财政部门和湖北省教育厅统一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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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第二章 绩效评价对象

第六条 绩效评价包括各单位全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第七条 绩效评价以项目支出为重点，资金来源包括财政专项、教学、科研经费及其

他校内专项资金。重点评价一定金额以上，与单位职能密切相关的项目。

第三章 绩效评价内容

第八条 绩效评价基本内容：

（1）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2）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

（3）为实现绩效目标制定的制度、采取的措施等。

（4）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果。

（5）绩效评价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绩效评价一般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对跨年度的重大项目可实施阶段评价。

第四章 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工作程序

第十条 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处统一组织、协调、实施。财务处负责拟定绩效评价

规章制度和相应的操作流程；撰写绩效评价报告；针对评价结果提出管理意见并监督落

实。

第十一条 学院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配合财务处指导本部门归口项目的绩效评价工

作的实施；委托相关业务专家参与评价；监督落实整改意见。

第十二条 根据需要绩效评价工作可委托专家，中介机构等第三方实施。财务处对第

三方组织参与绩效评价的工作进行规范指导。

第十三条 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1）确定评价对象：财务处和各归口管理部门确定评价对象；

（2）评价工作方案：财务处根据已确定的绩效评价对象拟定具体工作方案；

（3）资料审核：评价部门对被评价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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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撰写绩效报告：被评价单位分析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撰写绩效报告；

（5）实施绩效评价：委托中介机构运用相关评价方法对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和实施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论；

（6）撰写绩效评价工作报告：财务处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和完成情况撰写绩效

评价报告。

第五章 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

第十四条 绩效评价结果应当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形式。等级可分为优秀、良、

合格、不合格，具体分值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

第十五条 绩效评价结果是学校以后年度编制预算和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学院将逐

步建立健全绩效奖励制度，对绩效评价结果优秀的，学院将予以表扬，并采取绩效奖励、

优先支持、继续支持等奖励手段。

对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视情节轻重选择相应方式进行绩效问责。如不予安排预

算资金；收回年度没有执行或没按规定执行的预算、并相应减少下年度预算；依照有关

规定给予通报批评等。

第十六条 各项目单位应对在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报财务

处、归口管理部门备案。同时应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改进管理工作，完善管理办法，合理

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七条 建立院内绩效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将绩效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6月 12 日


